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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盛路转债”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回售价格：100.4096 元/张（含当期利息、税） 

回售申报期：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 

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19 年 5 月 24 日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路通信”）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 2019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根据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盛路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现将“盛路

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概述 

1、导致回售条款生效的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南京恒电微波信号模拟技术中心及环

境试验与测试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址变更为“南京市栖霞区马群科技园金马路

10 号”。原投资项目“合正电子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中的 22,000 万元变更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于“盛恒达军民融合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该项目由南京盛恒达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恒电持有其 100%股权，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实施。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盛路转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2、可转债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内容如下：若本次发行可转债

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变化，且该变化

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

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在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

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3、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附加回售条款中利息计算方法，因“盛路转债”

现在为第一个计息年度（计息起止日为 2018 年 7 月 17 日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

票面利率为 0.50%，计息日为 2018年 7月 17日至 2019年 5月 12日，利息为 0.4096

元/张（含税），回售价格为 100.4096 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盛路转债”的个人投资者

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

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 100.3277 元/张；对于持有

“盛路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和 RQFII），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

为 100.4096 元/张；对于持有“盛路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对当期可转

债利息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 100.4096 元/张。 

4、“盛路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盛路转债”。“盛路转

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告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



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

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公司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

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的回售

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

（限申报期内）。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

弃。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价格回售“盛路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为 2019 年

5 月 24 日。回售期满后，本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盛路转债”在回售期内继续交易，在同一交易日内，若“盛路转债”持有

人发出交易、转托管、转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

请：交易、回售、转股、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盛路转债”回售的申请。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见

书。 

3、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事项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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